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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第685次主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3年2月11日上午9時40分 

地點：本府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賴家玲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 報告機關：教育局 

報告案由：全中運籌備近況簡報 

民政局邱局長德順補充建議： 

本案除主場地應修繕以外，其他場地及設備例如：休息區、盥洗

室、洗手間等，亦應注意整理，方能予人良好的整體印象。 

鄭秘書長瑞成： 

（一）運動場館修繕採購部分，業請楊鐘時參議督導，目前進度

尚屬掌握中；本人將會同楊參議、教育局同仁，自下周起，巡視

每個場館，以檢討需改進加強處；另已請農業發展局請就草花部

分，加強準備。 

（二）又本次全中運已請教育局務必以達成 縣長指示之競賽零缺

點、接待賓至如歸之目標籌備，故將俟教育局整理出相關流程後，

再請二位副縣長及二位副秘書長共同檢視。 

（三）此外，開幕典禮及行銷宣傳部分，已由蔡副秘書長麗娟與

教育局積極規劃中，目前進度狀況尚稱良好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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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請新聞處審視掌握本案「賽事規劃」之「重要日程表」。

（二）另因風味餐於開幕典禮當天下午 3時供應，至散場時，已

歷時頗久，請教育局準備熱食作為選手的宵夜，務必作到賓至如

歸。 

（三）田徑場修繕部分，除跑道施作工程以外，看台、洗手間及

其他設備等，請教育局亦應注意翻新整理。 

（四）請教育局備妥開幕及閉幕流程，並應注意燈光及音響部分，

務必不斷測試，確認品質穩定完美，尤其音響更需音質清晰、清

楚且宏亮有力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社會局、衛生局、教育局、農業發展局、環境保 

              護局、消防局、勞動及人力資源局 

報告案由：本府 103年新增福利措施(項目)準備及執行情形 

新聞處朱處長康震補充建議： 

本處業已就全案之整體宣傳，規劃了桃園 100個不一樣，針對下

列性質之本府政策措施，請各局處提報本處彙整：本縣首創、獨

創、領先、最佳成果、持續進行但成效極佳或各局處認為深具亮

點者；業務機關請提出 10則，幕僚機關提出 5則，每則 50字以

內。 

湯參事蕙禎補充建議： 

教育局及農業發展局「有機營養午餐計畫」部分，建請製作微電

影或光碟，以加強宣導有機農業及有機蔬菜，使學童明白其價值

及意義，珍惜這項福利措施。並建請提供多元種類的有機蔬菜，

以增進學童食慾。另請加強有機蔬菜的認證及有機農業的輔導，

讓有意願從事者可加入種植行列。 

鄭秘書長瑞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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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案建議指定專責機關製作摺頁，並透過村里長及村里幹

事廣泛分送予民眾；另於摺頁中清楚說明各項措施的申請方式，

以免造成民眾誤解。 

（二）消防局「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」部分，除照顧弱勢以外，

若經費允許，建議就消防栓水壓不穩或不足地區，優先加強設置。 

葉副縣長世文： 

（一）衛生局「老人假牙裝置補助計畫」部分，建議未來可配合

民眾部分自費的方式，進階為補助植牙部分費用。 

（二）全案進行整體宣傳時，請納入本府合宜住宅之政策措施。 

黃副縣長宏斌： 

衛生局所印製「本縣國中女生 HPV計畫」宣導資料，請教育局於

今（11）日開學日，讓學生夾帶於聯絡簿攜回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「老人假牙裝置補助計畫」部分，請衛生局加強政策宣導，

向民眾、特約醫院及審查會說明清楚，本計畫經費額度有限，因

此全口、半口、部分之申請有其優先次序，並說明戶籍及其他申

請條件及標準。尤其優先次序應於開始即明確解釋，避免民眾申

請後才發生誤解，使本府政策美意打折。 

（二）「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追溯、加碼補助」部分，請環境保護

局清楚向相關民眾說明作法，以免產生混淆及誤解。 

（三）「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」部分，請消防局就秘書長建議

之消防栓水壓不穩或不足地區，考量優先設置；另其他危險區域

及公共場所，尤其位於地下室者，亦應一併納入考量予以加強。 

（四）「桃園青年安薪就業讚」部分，經查某電視媒體日前就中

央政府當年推出之「大專生企業實習方案」，有作了十分深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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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導，並兼具正反面評論及利弊分析，故請勞動及人力資源局參

閱該段報導，作為本案執行之參考。 

（五）「有機營養午餐計畫」部分，請農業發展局就成立本縣截

切廠事宜，儘快輔導業者辦理。 

（六）本案應綜整進行整體宣傳，請新聞處主政，每項措施均應

標明確定實施之月份及日期，儘早向全體縣民充分宣導，避免發

生僅少數人知悉及使用，而其他多數民眾申請時，預算額度卻已

用罄之憾事。又本府合宜住宅之政策措施，除城鄉局將製作宣導

手冊以外，另應納入新聞處上揭全案整體宣傳內。此外，各局處若

為加強政策印象、民眾知悉廣泛度或增加申請人數，均可另增加

各項措施的個別宣傳。 

肆、專案計畫辦理情形 

一、「老街溪」專案（2.0升級版） 

主席裁示： 

本專案之「捷運A22站綠地景觀工程」部分，因水務局將於此處設

置 3D投影，故請工務局加快速度，並於規劃及施工時，配合水務

局之相關需求積極辦理；以上請黃副縣長協調。  

二、「大漢溪」專案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案原目的係為解決接駁交通問題，現今因原設置目的已

消失、開發成本又過高，且為避免產生過度開發山坡地、纜車破

壞天際線等環境保護爭議，故本案暫緩實施，惟請勿刪除。 

（二）請觀光旅遊局繼續向北水局溝通，在保護水庫功能的前提

下，充分善用石門水庫的美麗景致；又本案請以綠色載具、藍色

公路作為替代方案，朝此方向繼續努力，將現有遊艇轉變為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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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污染能源的綠色載具，聯結美麗秘境、原住民表演及活魚大餐

等數站，並妥善處理污水問題，俾開發成迅捷及雅趣兼具的藍色

公路。 

（三）另本案請清楚分析暫緩推動的理由，俾向縣議會說明。 

三、「本縣高鐵站區暨藝文園區交通市容改善」專案 

蔡副秘書長宗烈： 

本案列管機關除農業發展局以外，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增加列

管工務局、交通局及文化局，相關細節資料業提供研考會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請研考會增加列管上述機關。 

伍、各機關協調及報告事項 

一、交通局高局長邦基報告： 

為使捷運綠線相關業務順利進行，請工商發展局加快完成永和市

場攤商安置，並請桃園捷運公司協助提供營運需求，同時請城鄉

發展局協助相關都市計畫儘速配合通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以上協調事項，請葉副縣長協調相關細節事宜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
一、教育局吳局長林輝報告： 

103年本縣高中高職博覽會將於2月22日、23日舉行，請各位闔家

蒞臨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今（11）日已開學，請儘速向學生宣導。 

柒、主席政策指示（無） 

捌、散會  （上午11時40分） 


